
你是...

多語大師嗎？！
一、本院為鼓勵學生培養多語能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鼓勵之對象為限師大文學院學生（含大學

部及研究所學生，惟外籍生申請語言種類限非所屬國

籍之官方語言）以【在學證明】上載明之系所名稱所

屬學院為準。

三、本院學生完成以下修習條件後，可向文學院辦公

室申請多語能力證明

更多相關資訊：

文學院
多語能力證明

申請表單：

歡迎同學
於12/8(週一) 中午12:00前

填報以下表單


